市质检所消化炉试验设备采购项目

投标文件

投标人：   
       日  期：  
一、投标函
致： 福州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兹收到贵单位关于（填写“项目名称”）项目的投标邀请，本投标人代表（填写“全名”）已获得我方正式授权并代表投标人（填写“全称”）参加投标，并提交招标文件规定份数的投标文件壹份。我方提交的全部投标文件均由下述部分组成：
1、投标文件
（1）投标函
（2）单位负责人授权书
（3）财务状况报告（财务报告、或资信证明、或投标担保函）
（4）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
（5）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
（6）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7）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书面声明
（8）信用记录查询结果
（9）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声明函
（10）简化资格证明材料（若有）
（11）报价单
（12）其他文件（若有）
根据本函，本投标人代表宣布我方保证遵守招标文件的全部规定，同时：
2、确认：
2.1所投合同包的投标报价详见“报价单”。
2.2我方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有关附件（若有）、澄清或修改（若有）等]，并自行承担因对全部招标文件理解不正确或误解而产生的相应后果和责任。
3、承诺及声明：
3.1我方提交的投标文件各组成部分的全部内容及资料是不可割离且真实、有效、准确、完整和不具有任何误导性的，否则产生不利后果由我方承担责任。
3.2我方提供的标的价格不高于同期市场价格，否则产生不利后果由我方承担责任。
3.3若中标，将按照招标文件、我方投标文件及政府采购合同履行责任和义务。
3.4若贵单位要求，我方同意提供与本项目投标有关的一切资料、数据或文件，并完全理解贵单位不一定要接受最低的投标报价或收到的任何投标。
3.5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对于贵单位按照下述联络方式发出的任何信息或通知，均视为我方已收悉前述信息或通知的全部内容：
通信地址：                                        邮编：                 
联系方法：（包括但不限于：联系人、联系电话、手机、传真、电子邮箱等）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二、单位负责人授权书
致：  福州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我方的单位负责人（填写“单位负责人全名”）授权（填写“投标人代表全名”）为投标人代表，代表我方参加（填写“项目名称”）项目的投标，全权代表我方处理投标过程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投标、参加开标、谈判、澄清、签约等。投标人代表在投标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方均予以认可并对此承担责任。
投标人代表无转委权。特此授权。
（以下无正文）
单位负责人：             
身份证号：                        
手机：              
投标人代表：             
身份证号：                        
手机：              
授权方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接受授权方
投标人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单位负责人、投标人代表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财务状况报告（财务报告、或资信证明、或投标担保函）
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
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
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七、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书面声明
致： 福州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我方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否则产生不利后果由我方承担责任。
特此声明。
投标人：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  期： 
八、信用记录查询结果
致： 福州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现附上截至     年    月   日    时我方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获取的我方信用信息查询结果（填写具体份数）份、通过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获取的我方信用信息查询结果（填写具体份数）份，上述信用信息查询结果真实有效，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
投标人：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  期： 
九、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声明函
致： 福州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我方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否则产生不利后果由我方承担责任。
特此声明。
投标人：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  期： 
十、资格承诺函

致：  福州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我单位参与市质检所消化炉试验设备采购项目政府采购活动，现承诺如下：
1.我单位具有符合采购文件资格要求的财务状况报告。

2.我单位具有符合采购文件资格要求的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

3.我单位具有符合采购文件资格要求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

若我单位承诺不实，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法律责任。

承诺供应商（全称并加盖公章）：               
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说明：1.供应商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本承诺函，若不提供本承诺函的，应按采购文件要求提供响应的证明材料。2.供应商可删减承诺事项，如删去承诺第1项的，则应按采购文件要求提供财务状况报告。

十一、报价单

	项目名称
	总价(元)

	市质检所消化炉试验设备采购项目
	


投标人：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  期： 
十三、其他文件（若有）
1

